
因因相相互互多多瞪瞪一一眼眼，，两两男男子子打打架架斗斗殴殴
两人因涉嫌寻衅滋事被东明警方依法治安处罚

本报曹县7月17日讯(记者 邢
孟 通讯员 张新景 ) 为谋取非
法利益，未经授权，曹县一对夫妻私
自印刷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
书，后经鉴定，其印刷图书均为盗版
书籍。近日，曹县人民法院依法作出
判决，该夫妻因犯侵犯著作权罪被
绳之以法。

吴某、董某夫妇，2011年12月7
日，因未经授权，私印图书，被警方
抓获，次日，吴某被刑事拘留，因被
告人吴某患有疾病，菏泽市看守所
暂不收押，后被取保候审。吴某丈夫
董某于2012年8月5日投案自首，同
日被取保候审。

吴某供述，她与丈夫董某自
2002年在曹县某村经营印刷厂，印
刷厂的日常管理由她负责，丈夫董
某则负责联系业务，印刷厂没有营
业执照。2011年11月底一天，丈夫董
某给她打来电话，说唐某有些教材
需要印刷，问自家厂子是否能做这
个活，她便答应了下来。

曹县人民法院审理查明，吴某、
董某为谋取非法利益，自2011年11
月下旬在自家经营的印刷厂内私自
印刷教辅资料。警方查获盗版印刷
的《中学教程全解八年级数学(下)》
8570本、半成品3070本、书皮2000
张，查获盗版印刷的《英才教程》
6540本、半成品180本。

近日，曹县人民法院审结该案。
被告人吴某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
三万元；被告人董某犯侵犯著作权
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并处罚金二万元；扣押于曹县公安
局的涉案非法印刷品予以没收。

夫妻为发财
偷印盗版书

本报东明7月17日讯 (记
者 赵念东 通讯员 崔建
伟 张 琰 ) “ 你 瞪 谁 呢 ？”

“你瞪谁呢？！”“我就瞪你了，
怎么着吧”……14日凌晨，东
明 两 男 子 同 在 一 夜 市 吃 夜
宵，仅仅因为互相多“瞪”了
对方一眼，便引发争吵进而
发生肢体冲突，围观群众报
警后，两男子被东明县公安
局依法治安处罚。

14日凌晨3点13分，东明
县公安局城区派出所接110指
令称，有人在城区某处夜市摊
位打架斗殴。值班民警很快赶
到事发地点，现场围观人群中
间，有两名男子正在互相辱骂
并撕扯对方，四周的桌椅东倒
西歪，还散落着已经打碎的酒
瓶。民警立即上前试图制止二
人，但是被分开的二人依旧不
依不挠地辱骂对方，其中一人

身上有明显酒气。民警见状决
定将二人暂时带回派出所进
行醒酒和调解。

据 其 中 的 一 方 李 某 讲
述，凌晨2点半左右，他和一
位久未谋面的朋友到位于城
区某街道旁边夜市摊位准备
边吃夜宵边聊天。由于跟该
摊位主比较熟悉，李某坐下
后 便 要 求 摊 位 主 上 份 特 色
菜。此时坐在其北邻的陈某

多看了他一眼，似乎嘀咕了
一句“装样”。李某听到后认
为陈某是在侮辱他，随即便
有了开头的一幕。

由于发生冲突时，陈某已
酒过三巡，二人又互不相让，
争吵很快便演化成为肢体冲
突，并损坏了摊位的部分桌椅
餐具。目前，陈某和李某二人
因涉嫌寻衅滋事被东明县公
安局依法治安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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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社会

近距离服务群众
7辆全新装备警务车驶向一线

为进一步近距离服务群众，将警力下沉，将警务前移，15日，东明
县公安局将最新采购的7辆流动警务车全部配发至6个一线单位，这7

辆全新装备的警务车将驶向基层一线，充当便民车、巡逻车、宣传车，
将警务工作融入到社区建设和群众身边。

本报记者 赵念东 通讯员 崔建伟 张琰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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